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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政办〔2014〕111号

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进一步加强乡镇（街道）统计工作的意见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管委会，鲤城街道办事处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乡镇（街道）统计工作，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根据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（街道）统计工作的意见》（莆政办〔2014〕88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提出以下贯彻意见：

一、提高认识，加强统计工作领导

乡镇（街道）统计是统计工作的基础，是统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高度重视统计工作，切实加强对统计工作的组织领导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要实行统计工作一把手负责制，主要负责人是统计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分管负责人是具体责任人，切实做到统计工作有人抓、有人管，确保乡镇（街道）统计工作顺利开展。 

二、健全机构，加强统计队伍建设

各乡镇（街道）需按新一轮机构改革后明确的“三定方案”在经济服务中心挂统计站牌子，并设置统计岗位，任命统计站负责人，配备与统计任务相适应的专兼职统计人员2-3名。对鲤城、鲤南、榜头、枫亭、郊尾等5个乡镇（街道）实施专职统计员垂直派出与管理制度，由县统计局各委派专职综合统计员1名。根据《莆田市贯彻落实<关于减轻基层组织负担的十条规定>实施意见》（莆委办发〔2014〕12号）关于保留村级统计员岗位设置的要求，选配相对稳定的人员负责村级统计工作。

乡镇（街道）统计站负责人的任免应事先征得县统计局同意，乡镇（街道）统计人员变动时，应当向县统计局备案。同时，县统计局要加强对乡镇（街道）、村居统计人员的业务培训，不断提升其综合素质。

三、规范业务，推进统计基础建设

乡镇（街道）统计机构要按照《福建省乡镇统计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和上级统计部门要求，建立健全各项统计工作制度，规范统计业务流程，努力提高乡镇（街道）统计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。建立健全各项统计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和统计资料管理制度，确保数出有据。乡镇（街道）统计机构和人员依法对外提供和使用的乡镇（街道）统计数据，应当与上级政府统计机构依法公布的统计数据相一致。

四、依法统计，确保统计数据质量

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《统计法》等法律法规，支持和保障乡镇（街道）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、统计报告、统计监督的职权，对干扰统计工作或强令、授意下属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人和事，要依法严肃查处。乡镇（街道）统计机构和人员要严格依法实施统计调查，如实搜集、报送统计资料，不得伪造、篡改统计资料，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，不得有其他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行为。

五、落实保障，强化基层统计工作

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切实保障好统计工作经费，保障乡镇（街道）统计机构正常运转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提供相对独立的办公场所，按岗位、人员配置人手一台统计专用计算机等必需的办公设备，并根据工作需要及时对统计专用计算机进行更新换代。县统计局要对统计信息化设备提供硬件维护和软件操作的技术保障，确保各统计联网直报终端与省、市、县统计网络互联互通。

村（居）一级的统计员在重大国情国力普查和城乡住户、人口变动等抽样调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为进一步激发村（居）统计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，给予村（居）统计员的工作岗位补贴每人每月150元，其中100元纳入县级财政预算，50元以业绩考核奖励形式由乡镇统筹发放。

六、考核督查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

县统计局要加强对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统计工作的指导，会同县监察局对《福建省乡镇统计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及本意见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对工作落实不到位且统计基础工作差、数据质量存在问题的进行通报，并责令限期整改，促进乡镇（街道）统计工作规范化建设。

县统计局要对乡镇（街道）统计工作成效进行考评，原则上实行每半年考核一次、年度总评的办法。对于统计工作成绩突出、成效明显的乡镇（街道）给予奖励（奖励资金列入县统计工作经费的财政预算），激发基层做好统计工作的积极性，扩大统计工作覆盖面。

各园区（管委会）统计工作参照本意见组织实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
         2014年11月17日        

 抄送：县委、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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